
职权,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予

以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章 总  则

第二幸 房地产开发

第三章 房地产转让

笫四章 房地产抵押

第五章 房屋租赁

第六章 房地产中介服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发展城市房地产市场,加
强房地产市场管理,维护房地产权利人的

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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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 《陕西省城乡集市

贸易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范围内进行房地产开发、转让、抵押和房

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活动,实施房地

产市场管理 ,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从华房地产开发、转让、抵

押和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活动,应

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循自愿、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进行房地产开发、转让、抵

押、出租,必须依法取得或变更土地使用

杈 ,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共他士地

收益。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抵押、出租房地产时,依 照有关法律、法

规执行。

第五条 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

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杈同时转让、抵押。

第六条 省建设行政主筒部门、土地

管理部门依照职杈划分,管理本省行政区

Π

陕西省城市房地产市场管理条例

(19%年 11月 3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⒛02年 3月 朗 日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

⒛∝ 年 6月 4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2010年 5月 刀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三次修正 )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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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城市房地产工作。

市 (地区 )、 县 (市 )建 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房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城市房地产行业管理,规范房地产市场。

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土

地使用权转让、抵押、出租的权属管理和

监督检查。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

第七条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 ,领取

营业执照。并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三十日内

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到 当地税务部

门办理税务登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房

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审查,颁发 《房地产开

发企业资质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提请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根据城

市规划、年度用地计划和市场需求确定 ,

并经批准立项。

第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

部门提出 《房地产升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

书》,并载明以下内容 :

(一 )项目性质、规模和开发期限 ;

〈二)规划控制指标及规划设计要求 ;

(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筑

的建设要求 ;

〈四)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成后的

产权界定 ;

(五 )项目拆迁补偿安置要求 ;

(六 )项目经营方式 ;

(七 )其他。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通过招标确

定开发企业。房地产丹发项日招标 ,在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进行。

参加房地产开发项目投标的企业应共

备下列条件 :

(一 )持消I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 ;

(工 )具有占投标项目总投资 乃%以

上的自有资金 ;

(三 )具有同投标项 目相适应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质。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开发

项目后,应持有关文件到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

地许可证、建设△程规划许可证,方可

开工。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应执

行 《房地产开发项 目建设条件意见书》,

勘察、设计、施工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

位承担 ,符合国家有关设计、施工的技术

标准和规范。

第三章 房地产转让

第十三条 房地产权利人可以通过买

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

让给他人。法律、法规禁止转让的除外。

下列行为视同房地产转让 :

(一 )以房地产作价人股 ,与 他人成

立企业法人的 ;

(二 )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 一方

或者多方提供资金,合资、合作开发房地

产的 ;

(三 )因 企业被收购、兼并、合并、

分立,房地产转给新权利人的 ;

(四 )以房地产抵债的。

第十四条 以由让方式取得±地使用

杈的,转让房地产时,F~当 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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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和享受

国家优忠政策购买的房屋、中位补贴购买

的房屋转让时,按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

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出售房地产的,房地产的

其他共有人、房屋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

优先购买的权利,共有人有优先于承租人

购买的权利。

转让共同共有的房地产须有仝体共有

人同意的文书。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

房,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符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并持

下列文件向县级以上房产筒理部门办迎预

售登记,经审核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

并向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后,方可预售 :

(一 )茼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

(二 )建设项 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用地许习证、建设I程规划许习

证等证件 ;

(三 )工程施△进度计划 ;

(四 )投人廾发建设的资金已达工程

建设总投资的犭%以 上的证明 ;

(五 )商品房预售方案和交付使用后

的物业管理措施。

第十八条 房产管理部门在接到房地

产开发企业预售而品房的申请后,应当详

细查验各项证件和资猁 ,并 到现场进行查

勘,符含规定的,应 当在接到申请后的十

五日内核发商品房顸售许可证。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

房,应当公开展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

房说明书、设计图纸、建设标准及房屋销

售价格。

第二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销

售、预售合同规定的条件向购买人交付商

品房,违反合同规定的,应 当承担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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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nl转让合同,并载nll下列丰要内容 :

(一 )双 方 当筝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住所 ;

(二 )房地产杈属证书名称和编号 ;

(三 )房地产坐落位置、面积、四至

界限 ;

(四 )土地宗地号、土地使用杈取得

的方式及年限 ;

(五 )房地产的用途或使用性质 ;

(六 )成交价格及支付方式 ;

(七 )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问 ;

(八 )违约责任 ;

(九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实行房地产成交价格申

报帝刂度。

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如实

申报成交价格 ,不得lvl报。

房地产转让应当以申报的房地产成交

价格作为缴纳税费的依据,成交价格明显

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以评估价格作为缴

纳税费的依椐。

第二十三条 房地产转计当丰人应当

在转让合同签订后三十日内,到房产管理

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和土

地使用杈变更登记,领取杈属证书。

第四章 房地产抵押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权利人可以依法

将其房地产抵押。法律、法规禁止抵押的



丨̂

除外。

同一房地产抵押JH保 的债杈之和不得

超过该房地产评估现值。

第二十五条 抵押房地产 ,抵押人和

抵押杈人应当签订 书雨抵押合「l,抵押合

同签订后工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到房产竹理

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申请抵押登记。抵扪l

合同向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六条 抵押人以已出租的房地

产设定抵押权的,J/当 书面通知承租人 ,

原稆赁合「l继续洧效。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抵押期问,抵押

人未取得抵押权人的书而同意,不得将已

抵押的房屋转让或者涮l建 、改建、扩建、

改变用途。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抵押期闸,囚 冂

家建设需要拆除、占用抵押的房地产的 ,

应先Hl抵 押人提供桕应的羽l保 或者清偿

债务。

第二十九条 抵押期满,抵押权人的

债务未得到沽偿的,抵抑权人习以与抵押

人协议以抵押的房地产折价或拍卖、变卖

所得的价款沽偿债务。协议不成的,抵押

权人。l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一房地产设定数个抵押权的,按照

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氵肯偿;顺序桕冂的 ,

按照债权比例沽偿。

第三十条 房地产抵押期满 ,债 务沽

偿完毕,抵押合同即告终结,双方当事人

应当在=十
卩内tl房 产啻理部门和上地管

理部门办理抵押注销干续。

第五章 房屋租赁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绲织

对共所有的房屋和回家授权仔理和经营的

房屋习以依法出租。

下列房屋不得J|租 :

(一 )未依法取得房Fo所有权证的 ;

(=)共凵共有房屋未Jlt得 LL他共响

人冂意的 ;

(三 )有所有权、使

"l权

或者租赁纠

纷的 ;

(四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

(五 )已抵押未取得抵押权人同意的 ;

(六 )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出租的其

他情形。

住宅用房的租赁 ,l,当 执行国家和房

屋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有关租赁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房屋租赁 ,应 当签订书

面租赁合冂,并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

(一 )当 申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

(二 )房屋的坐落、而积、装修及设

施状况 ;

(三 )租赁用途 ;

(四 )租赁匀i限 ;

(五 )仳金及交付方武 ;

(六 )房屋修绗责任 ;

(七 )转TP的约定 ;

(八)变更和解除合Fl的条件 ;

(九)违约责任 ;

(十 )双方约定的其他J,项 。

第三十三条 签订、变更房屋租赁合

同的,租赁双方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

县房产告理部门登记备案。

第三十四条 承租人应当爱护并按合

同规定使用所承租的房屋及附属设施,不

得l^自 拆改、扩建。确需拆改、扩建的 ,

必须征得出租人的冂意,并签订书而合 ll。

第三十五条 经出租人冂意,承佣人

将租赁房屋的部分或者全部转租的,应 向

市、只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第三十六条 出租人转让佃赁期限未

满的房屋,应 当提前三个月书而lm知承T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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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受让方为非承租人,出租人应当告

知受让方出租事宜,原稠赁合同继续有效。

第六章 房地产 中介服务

第三十七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是指为

房地产开发、转让、抵押和房屋佣赁提供

咨询、信启、、代理、经纪、评估等服务的

行为。

第三十八条 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并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

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三十九条 房地产交易服务机构和

咨询、信息服务机构,应当为用户及时提

供各类信息,帮助用户分析房地产市场情

况,为用户决策提供服务。房地产交易服

务机构也可以受主管部门的委托,办 Tl+过

户登记、代收税费。

第四十条 房地产广告必须内容真实 ,

并经房产和⊥地倩理部门审查,依法办理

有关于续后,方冂发布。

第四十一条 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制

度。房地产的价格评估 ,由 双力当↓人协

商选择评估机构。

房地产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

评估程序,以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

房屋的重置价格为基础,参照当地市场价

格进行。

第四十二条 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

员资格认证制度。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必

须经过专业培训,按回家有关规定,取得

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并 办理注册登记

手续。

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同评估当事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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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巾介服务机构按

规定收取中介服务费,并依法向国家缴纳

税费。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 ,

耒取得资质证书擅自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超

资质进彳亍开发的,Hl县 级以上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开发,并可处以项目总投

资 1%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笫十四条规

定,转让房地产的,分别由县级以上房产

管理部门、土地衍理部闸责令改正或补办

登记手续,没收违法所得 ,并可分别处以

转让的房地产价款 1%~5%的 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讦 ,擅 白预售

商品房的,由 县级以上房产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销售活动,补办许可证 ,并 司处以销

售价款 3%~10%的 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

规定,不 申报或瞒报房地产成交价格的 ,

分别曲县级以上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

部门责令申报 ,并可分别处以二千元至工

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

规定,不办理抵押登记的,分 别由县级以

上房产管理部闸、土地管理部门责令补办

登记干续,并 ·l分别处以抵押的房屋价款

和土地使用杈价款 1%~5%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 卜一条

第二款规定出租房屋的,责令改止,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F的

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



定,未取得资格证书进行房地产价格评估

活动的,由县级以⊥房产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房产、土地管理人员执

行行政处罚必须出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执

法证件,罚没款必须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

印制的收椐,并上缴同级财政。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

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

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复议决

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

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赶诉。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做 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工商管

理、广告、物价、税收等规定的,由 有关

笫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部门

笫三幸 资质管理

第四章 发包承包管理

第五章 造价管理

第六章 质量安全筒理

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十四条 妨碍房产、土地筒理人

员执行公务,扰乱房地产交易场所秩序的 ,

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房产倩理部门、土地管

理部门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侵

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杈益的,当

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

房产、土地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

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沣 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七章 中介服务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和规范本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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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19%年 4月 乃 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4年 6月 4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正

2010年 5月 ”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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